高台县推动城市节水实施意见
（2026—2028年）
（征求意见稿）

为深入践行“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治水思路，推动城市节水走深走实，全面提升水资源利用效率，结合我县实际，制定本实施意见。
一、总体要求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治水的重要论述，以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为主线，聚焦城市建设管理全过程节水，统筹推进节水制度完善、设施建设和监督宣传等工作，全方位提升城市节水水平，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水资源保障。到2028年底，全县再生水利用率力争达到80%，节水型小区覆盖率达到90%，城镇居民生活用水定额稳定控制在105L/人·d以内，城市公共供水管网漏损率控制在8.8%以内，城市污水收集率和污水处理率分别保持在96%和99%以上，城市可渗透地面面积比例不低于45%，人工草坪面积占城市绿地面积比例降至40%以下。

二、工作任务
1.完善节水管理制度。全面落实累进加价用水管理制度，按照《关于调整全县城乡自来水价格的通知》高政发〔2023〕51号要求，对使用公共供水居民实行三级阶梯水价，第一级基础水量为0-132吨/年.户，水价2.20元/立方米；第二级用水量为132（以上）-180吨/年.户，水价3.30元/立方米；第三级用水量为180吨（以上）/年.户，水价6.60元/立方米，价差按1:1.5:2的比例执行。非居民用水单位按照《高台县城镇非居民用水超定额累进加价制度工作实施方案》要求实行超定额、超计划累进加价。研究制定再生水置换补偿激励制度，由供需双方协商确定再生水使用价格。（责任单位：县住建局）

2.强化用水审批监管。严格落实水资源管控要求，对涉及新增取水的城市更新、房地产开发等各类建设项目，一律先行开展水资源利用论证，严格按照国家《节水评价技术导则》完成节水评价。全面落实节水设施与主体工程“三同时”（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使用）制度，在项目初步设计、施工图设计阶段同步完成节水专项设计，竣工前全面完成节水设施安装调试，确保节水设施功能达标。严把项目验收关口，项目完工后，由建设单位按国家标准与设计文件，组织开展节水设施专项验收，实地核查设施性能与运行状况，未通过节水专项验收的项目，一律不予竣工验收、不得交付使用。（责任单位：县水务局、县住建局）
3.加强用水计量监控。推进计量设施建设，按照《关于调整全县城乡自来水价格的通知》高政发〔2023〕51号要求，对城市建成区范围内所有洗车店等行业用水大户执行特种用水水价并落实精准计量措施，鼓励配套水循环处理设施；结合老旧小区改造、城市户表改造等项目实施，持续推进“一户一表”改造，实现城市供水范围内居民家庭智能远传水表全覆盖。对四镇一区（南华镇、巷道镇、合黎镇、城关镇和南华工业园区）供水管网开展体检评估，配备安装供水管网压力、流量、漏损监测设备，持续完善智慧水务综合管理服务平台，实现城市供水管网智能化监测、水表数据远程自动采集，减少爆管和漏损现象，全面提升管网保供能力。（责任单位：县住建局）

4.完善城市基础设施。大力推进城市更新，全面推进老旧供水管网、城市道路、小区庭院内部雨污分流改造，2026年改造老旧供水管网10.3公里、污水管网4公里、雨水管网6.5公里；2027年改造老旧供水管网9.95公里、污水管网7.83公里、雨水管网3.3公里；2028年改造老旧供水管网4.4公里、污水管网1.8公里、雨水管网3.3公里，城市公共供水管网漏损率控制在8.8%以内，城市污水收集率和处理率分别保持在96%和99%以上。加快推进城市气化项目，2026年实现城市建成区天然气管网全覆盖，力争2026年底关停地源热泵。（责任单位：县住建局、县水务局）

5.提升非常规水利用。积极争取实施再生水利用项目，在城市更新改造项目中，配套建设再生水管网8.6公里，全面提升再生水管网覆盖率，确保2026年再生水利用率稳定在65%以上，2027年力争达到75%，2028年力争提升至80%。统筹推进海绵城市建设，在城市道路、公园绿地、小区庭院等建设中，大力推广透水铺装、雨水调蓄设施等海绵设施建设，全面增强城市雨水渗透、滞留和利用能力。（责任单位：县住建局）

6.建设节水示范小区。全面推广节水型示范小区建设，力争景隆颐园成功通过验收。建立健全节水管理制度，通过设置节水文化长廊、悬挂横幅、发放宣传彩页等方式，营造浓厚节水氛围，提升居民节水意识，到2027年底全县节水型小区覆盖率达到60%，2028年达到90%。（责任单位：县住建局）

7.替换城市绿化用水。全面关停公共供水管网覆盖范围内城市绿化和公园自备井，到2028年底，城市公共绿地市政灌溉用水全部使用再生水替换，实施的城市绿化项目优先选用低耗水的国槐、白皮松、侧柏、丁香等乔灌木，减少高耗水植物种植，从源头降低绿化灌溉用水需求。全面开展城区绿化灌水设施维修，大力推广喷灌模式，进一步提升水资源利用率。（责任单位：县住建局）

8.推广使用节水器具。研究制定居民家庭安装高效节水器具补贴试点方案，鼓励居民家庭主动更换、升级现有用水器具。严格落实新建公共建筑节水要求，确保公共建筑节水器具普及率达到100%。推进公共机构节水改造，鼓励安装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冲水设备等高效节水设施，提升用水效率。（责任单位：县住建局、县水务局、县卫健局、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县机关事务局、县教育局、县工业信息化和商务局、县文体广电和旅游局）

9.强化节水监督检查。定期对污水处理厂节水设施运行情况开展专项检查，重点核查再生水生产、输送及利用全过程运行状况，确保设施规范高效运行。对城市公园、绿地、广场等公共区域的节水灌溉设施（如喷灌、滴灌）进行全面排查维护，加强对住宅小区物业节水器具（如节水龙头、马桶）使用情况、公共区域用水计量设施运行情况巡查，对检查中发现的违规用水等行为，依法予以查处。（责任单位：县住建局、县水务局）

10.加强节水宣传教育。结合“世界水日”“中国水周”“全国城市节约用水宣传周”等主题活动，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通过电视、广播、微信公众号、短视频等平台，普及节水知识，引导群众养成良好节水习惯。常态化开展节水宣传进机关、进企业、进学校、进社区“四进”活动，引导各类群体树立“节水光荣、浪费可耻”理念，推动形成全社会节水护水良好风尚。（责任单位：县委宣传部）

三、组织实施
各单位要牢固树立节水优先理念，把城市节水工作摆上重要议事日程，聚焦供水保障、建筑节水、居民生活等重点领域，全面推广节水技术和节水器具，强化日常巡查与精细化管护，推动各项节水措施落地见效。积极引导社会公众广泛参与，构建党委领导、政府负责、部门协同、社会联动、市民参与的城市节水共建新格局。

高台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26年3月1日           


